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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尔斯的正义原则是否如他想象的那样具有广泛的包容性? 是否真正包含女性的基本权利与要求? 

在女性主义视野中,答案是否定的。由于他的正义论建立在“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分离的基础上,

其正义原则只关注“社会基本结构”,忽视“私人领域”中的家庭正义,致使两个正义原则存在着“性别

缺失”与父权主义特征。女性主义从一个新的角度反思其正义观,进而修正两个正义原则,以表达女性主

义的正义诉求。 
一 正义原则的“性别缺失” 

近年来,主流政治哲学几乎一致认为,与历史上其他正义原则相比,罗尔斯的两个正义原则更具有普

遍适用性,原因是,它们是从“原初状态”的“正义环境”中推论出来的,正义原则的选择者戴着“无知

之幕”面纱,这足以代表社会的普遍正义要求。的确,罗尔斯本人对两个正义原则中的某些概念一再修

正,似乎也能证明正义原则的普遍有效性。例如,在第一原则的规定中,他使用“每一个人”的概念,逻辑

上包括了所有的男人和女人;在第二原则的首次表述中,他也曾使用“每一个人”的概念,但在第二次表

述时,将“每一个人”的概念调整为“最少受惠者”,以便确保包括女性在内的弱势群体在社会财富分配

中的基本利益。 
如果从通常意义上审视罗尔斯两个正义原则的表述,看得出它们不涉及性别问题,“每一个人的利

益”与各种职务和机会“平等地对所有人开放”,看起来适用于所有男人和女人,尤其在第二原则中用

“最少受惠者”替代“每一个人”后,罗尔斯甚至列举了妇女的地位。[ 1 ]按照常规,这就很难理解和

发现其中的性别问题与父权主义特征。但是,如果走出这个我们习以为常的视域,从女性主义的立场出

发,则能发现,理论上不偏不倚的正义原则存在着明显的性别倾向,“无知之幕”的背后隐藏着传统父权

制特征,也不难看到,正义原则中男性主导的性别基础与女性的缺失。 
女性主义衡量正义原则的性别特征有一个前提条件,这就是,看谁是选择正义原则的“代表人”。换

言之,考察选择正义原则的个人是男人还是女人;或者说,正义原则是不是由两性平等地选择出来的。罗

尔斯对原初状态下选择正义原则的“各方代表人”提出各种假设,赋予他们以某些特征,但一直没有提及

他们的性别,性别问题隐匿在“无知之幕”背后,谁也不知道自己是男还是女。罗尔斯对这些“代表人”

的称呼或者是“individual”(个人) ,或者是“person”(人) ,或者是“he”(他) ,更多地使用的是

“party”(当事人) 。这是契约论构建惯用的方法,符合自由主义理论表达个人权利的传统,即通过对具

体个人特征的抽象,达到对个人权利的普遍表达。至今,许多学者认为,罗尔斯《正义论》中用这样的抽

象概念正是为了把女人和男人置于平等的地位,让女人和男人共同选择正义原则,一视同仁地对待两性的

权利与义务。 
然而,概念的替换与抽象并不表示在原初状态中女性与男性享有同等的选择权利。从女性主义的立

场来看,要确认罗尔斯在设计“无知之幕”时是否考虑了性别正义的要求,首先需要考察他的“代表人”

概念,尤其是“关于性别、女性和家庭的从属性问题,不仅要针对他已经明确说出来的和没有说出来的观

点,而且还要看他隐含着的思想”[ 2 ] 。从罗尔斯“明确说出来的”和“没有说出来的”观点看,假设

无性别的“代表人”,无法证明女性在原初状态中与男性具有平等的地位。事实上,谈判的“各方代

表”,或者说正义原则的选择者都是自由主义传统中的“男人”。罗尔斯曾多次提到,原初状态下的个人



在选择正义原则时,应该像家长那样代表家庭成员进行选择,这位家长就是“一家之主”,是家庭中的

“父亲”。他在论及第一原则的优先性时论证说,在原初状态下,父亲必须代表家庭中的孩子和妻子,根

据善的观念做出选择,因为父亲有责任根据正义感做出这样的决定,“如果他不采纳平等自由的原则来保

障后代的权利的话,他就是不负责任的”[ 3 ] 。这里“明确说出来的”“他”就是“父亲”或“一家

之主”,那么,母亲与女儿对自由平等原则的责任何在呢? 她们的权利如何体现呢? 罗尔斯却不做任何论

述,并“没有明确说出来”。如此明显的性别倾向,有些人认为,这只是罗尔斯的“笔误”或疏忽,但女性

主义却认为,这恰恰表达了罗尔斯正义原则选择中的男性主导地位,他把“父亲”作为家庭代表的表述正

好反映了他的自由主义理论特征。 
父权制的重要特征之一是父亲在家庭中拥有至上的权力。“父亲的代表”是典型的父权制“家长式

统治”,男人作为“一家之主”,在家庭领域中具有绝对的权威,“父亲”是家庭成员权利的代表,自然代

表了女性的权利。尽管罗尔斯没有把女性作为应该受到保护的缺乏理性的儿童和不健全的人,也没有明

确主张传统父权制意义上的“家长式统治”,但按照自由主义的理论传统,女性是缺乏理性能力的,她们

没有能力为自已做出选择,正如孩子没有能力决定自己的行为一样。罗尔斯的论述中蕴含着这个自由主

义的经典思想。凯琳·格林( Karen Green)对此做了深刻的剖析:“自由平等的理性的个人联合起来,形

成一个社会,这些个人只是男人(或隐含或明确的) ,他们同意受那些调整公共领域的市民制度的约束。

女人在政府中由她们的丈夫或父亲代理,她们和财产一样,被归入男人们个人的私人领域。”[ 4 ]因此,

罗尔斯不提“各方代表”的性别,客观上把女性排除出正义原则的选择过程,留下了所有男人进行讨价还

价的谈判与推理,以替代女性的自主选择。 
正义原则的男性基础与女性的缺失还体现在正义原则的适用范围中。在涉及正义原则的适用范围

时,罗尔斯明确表示只适用于“社会基本结构”,尤其是第二原则的运用范围,家庭完全被排除在外。尽

管他假设过,家庭是社会基本结构的“某种形式”,但他所说的“家庭”是传统的性别结构家庭。按照传

统自由主义对“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分割,这样的家庭不应该成为“社会基本结构”的一部分,

因而,适用于基本制度的正义原则不一定适用于私人领域。于是,罗尔斯终究无法把正义原则用于调整家

庭正义问题。那么,现实社会实际存在的不正义的婚姻制度如何调整呢? 罗尔斯的正义论没有从根本上

跨越两个领域之间的障碍,他就不得不承认,家庭的存在对正义原则的实施是一个“障碍”,至少对机会

平等原则的实施是一个障碍。[ 5 ]为了克服这个障碍,罗尔斯必须把家庭排除在正义的范围以外。 
由此看来,需要弥补正义原则的性别缺失。女性主义提出,“婚姻是基本的社会制度,它调整父母彼

此之间、父母与子女之间的权利与义务。”[ 6 ]女性主义把家庭作为社会基本制度的组成部分,期待正

义原则真正以平等的两性为基础,排除父权制障碍,不仅在理论上承认家庭是社会基本制度的“某种形

式”,而且在实践中把婚姻制度提升到“社会基本制度”的地位,受正义原则的调节。为此,凯琳·格林

提出,可以用罗尔斯的假设方法,假定原初状态中自由平等的个人可能知道自己是男人或女人,这样他们

就需要选择一种正义原则,这种原则能够同时代表男性与女性的权利,以便对男人和女人同样“只产生最

小的最坏结果”[ 7 ] 。如果这样的假设在理论上可以成立,那么,正义原则的范围就可以扩展到婚姻与

家庭制度。 
让选择正义原则的“代表人”知道自己的性别,可以使正义原则具有更广泛的有效性,可以调节由于

两性差异所产生的现实不平等,这是符合常识的。因为,尽管原初状态中的男人和女人具有平等的地位,

拥有同样的理性,但在现实中,两性之间仍然存在着不平等。这种不平等不是基于理性与智力的自然差

异,而是由于男性和女性在家庭劳动分工中的不同地位所致,尤其当女性怀孕生育,这种理论假设中两性

的平等自由就发生了变化。女性怀孕后会逐渐失去自由,她们把自己的时间和精力花费在照顾孩子与家

务上。这直接妨碍女性与男性一样参与社会活动,影响她们发展潜能的机会,失去发展处理公共事务的能

力,在自然状态中与男性平等的自由被家务和孩子所替代。而男性在孩子出生后仍然可以享有原先的自

由,养育孩子对男性的自由并不构成任何威胁。如果选择正义原则的“代表人”都知道自己的性别,那么

在选择正义原则的过程中,就可以在考虑性别的基础上进行讨价还价,以便在正义原则中包含调整性别不

平等的内容,使正义原则变得有利于调整家庭领域的不公正,从而更进一步从根本上保证社会基本制度的

正义性。 
二 性别视角下的第一原则 

如上所述,缺少两性平等基础的正义原则只能代表男性的平等自由权利,自由优先原则保证的“每一

个人”的基本权利实际上不包含女性在内。因此,有必要从女性的实际地位出发,重新解释罗尔斯的第一

原则,消除蕴含在该原则中的父权主义本质,使“每一个人”的自由权利不再从属于男性的价值,以实现

女性与男性的平等。 
原初状态中的人们选择正义原则是为了什么? 女性主义认为,首先应该用来调节分担并抚养孩子的

责任,即用于两性在家庭中如何分配对孩子的责任,而不是罗尔斯所说的调节社会基本制度。这样,选择



制度的标准就发生了变化。罗尔斯只是笼统地比较:如果存在着一些足够坏的制度,某一正义原则认为这

些制度是可以接受的,而另一些原则认为这是不正义的,并且能有效地废除它,那么,就应该拒绝前一种正

义原则。女性主义接受这种比较的标准,然后继续思考,什么是罗尔斯所说的“好制度”和“坏制度”。

在女性主义者看来,制度的好坏首先应该看其能否保证女性与男性的平等自由。一种社会制度如果允许

并保证男性在女性怀孕后继续维持自己以往的自由,而让女性独自承担生育孩子的义务,那么,这种制度

就是不正义的。同样,一种正义原则是否可取,取决于该原则是否可以调整两性之间的不平等地位。 
这一标准导致女性主义对罗尔斯平等自由原则的不同阅读和理解。罗尔斯主张,“每个人对与其他

人所拥有的最广泛的基本自由体系相容的类似自由体系都应有一种平等的权利。”[ 8 ]谁是“每个

人”,是男人还是女人,罗尔斯没有做出明确的性别界定。但是,如果考虑现实的两性不平等,就有必要重

新解读其中的寓意,并且可以把它理解为:在自然的自由方面,每个人应该有平等的权利,拥有与他人相同

的最大范围的基本自由。如果这样阅读第一原则,就不可能排除性别分离的情形。[ 9 ]由于原初状态中

的人们不知道自己的性别,不知道与子女会有什么样的关系,所以,不可能接受任何形式的性别分离情

形。那么,第一原则的意思就变成:“每一个男人和女人都拥有与其他男人和女人相类似的最广泛的基本

自由。”[ 10 ]这样理解第一原则,“就要求在两性之间平等分配对孩子的责任,在孩子出生以后,男人

和女人应该维持同样的自由。基于这一原则的婚姻契约也会以这样的方式划分两性之间的权利与义务,

养育孩子不再妨碍妇女追求自己的生活目标和善的观念,就像男人一样。”[ 11 ]如果人们能够接受这

样理解的第一原则,就能形成一种共识,承认父亲参与照顾下一代的义务是和母亲一样伟大的,以此补偿

母亲因照顾孩子而失去的自由,罗尔斯的第一原则就可以成为调整两性关系的普遍正义原则。 
当然,罗尔斯不可能赞同这样阅读第一原则,因为考虑女性的状况不是其契约论构建的首要任务,严

格地说,这是社会主义的正义使命,即铲除所有的社会不平等。社会主义的平等包含一视同仁地对待女性

与男性的要求,而罗尔斯在论证第一原则及其优先性时,“每一个人”的性别特征是看不见的,他的理论

使命不是为了争取女性的平等权利,所以,女性与男性实际不平等的自由权利被掩盖在“无知之幕”背

后,原初状态中的各方代表看不见女性比男性处于更不利的地位。 
从理论上说,罗尔斯的第一原则应该反映女性的平等自由要求。该原则不鼓励通过牺牲“最少受惠

者”的权利,以保证社会整体利益的增加;也不鼓励仅仅通过发展天赋较好的人的才能,以增进社会福利

总量。他认为这样的制度是不正义的,正义的理想社会要求“每一个人”(男人和女人)都有平等的机会

充分发展自己的潜在能力。据此推理,如果某一社会让女性履行大量照顾孩子的义务,只鼓励男性发展公

共领域的能力,该社会就会妨碍女性发展自己的潜能,这样的社会显然是不公正的。女性主义理解的正义

观认为,只有父亲与母亲平等地参与照顾孩子的责任,才不会导致女性的不利地位,使女性与男性有同等

的或基本同等的机会参与社会生活,发展从事公共领域活动的能力。审视一下现实社会,可以更清楚地看

到,正是不平等的家务劳动分配剥夺了女性的平等自由,导致女性的从属地位。如果罗尔斯能够把第一原

则的信念贯彻到底,本应与女性主义的要求相一致。 
但罗尔斯并没有按照女性主义的期望发展他的第一原则。毕竟他的正义论只是自由主义发展中的一

个环节,在自由主义传统中,从来没有出现过一种正义原则是用于调节两性关系的。罗尔斯的第一原则表

达的是:社会基本自由应该被平等地分配,除非一种不平等的分配对每一个人都有利;它不允许以更大的

物质利益而牺牲基本自由,除非这种牺牲能使“最少受惠者”的利益得以补偿。他似乎没有看到,女性在

婚姻中为了社会和经济的更大利益,经常牺牲自己的基本自由。例如,她们放弃自己独立的经济地位,根

据丈夫的需要被迫改变居住地,丈夫则可以继续保持婚前的自由,除了增加对妻子和孩子的义务以外,婚

姻并没有剥夺他们的自由权利。正如凯琳·格林所说的,“婚姻,就像传统所构想的、并且现在依然广泛

地实践着的那样,不是根据罗尔斯的作为公平的正义的自由观念来构建的。这就证实了这一结论,即所有

自由主义的社会(正如现实社会那样)都蕴含着父权制⋯⋯”[ 12 ] 
要把罗尔斯的正义第一原则运用于家庭和婚姻,必须纠正其父权制倾向,即不是笼统地把女人与男人

改成“每一个人”,而是必须把“每一个人”看成具体的女人和男人。因为,自由主义社会的政治与经济

制度都建筑在调整男女关系的规则之上,这些规则作为“某种”制度形式恰恰违背了平等的自由,它们无

一例外地以丈夫对妻子的统治为前提,所有调整基本制度的原则都建筑在两性不平等的自由基础之上。

正因此,罗尔斯的第一原则保证“每一个人”最广泛的自由,事实上不可能保证妻子和丈夫拥有一样的最

广泛的“基本自由”。根据女性主义的理解,只有当丈夫与妻子平等地承担家庭义务时,“每一个人”的

基本自由才能真正得以保证。女性主义者认为,对第一原则做这样的理解,比罗尔斯的规定更能体现作为

公平的正义的要求。 
三 对第二原则的重新解读 

在两个正义原则中,第一原则与第二原则的适用范围是不对等的。从罗尔斯的表述中可以看出,第一

原则是普遍的,适用于“每一个人”;第二原则只适用于社会合作的“参与者”。调节公共领域的分配结



构,家庭非但不是第二原则调节的范围,而且还是应用该原则的“障碍”,这与女性主义者的要求相去甚

远,她们要求把第二原则也运用于家庭领域,因为家庭内同样存在着分配的正义问题。 
罗尔斯坚持,分配正义原则的运用只能限制在社会“基本制度”范围内,只调节公共领域中利益与负

担的分配。在他的《正义论》中,家庭本质上不是正义原则运用的领域,尤其对机会平等原则的运用,家

庭的存在难以与之相容。为了维护社会制度的正义性,有效调节利益与负担分配中的各种关系,他最终只

有排除家庭领域以及整个私人领域,以保证社会“基本结构”的公共性。他认为,“公平机会的原则只能

不完全地实行,至少在家庭存在的情况下是这样。自然能力发展和取得成果的范围受到各种社会条件和

阶级态度的影响。甚至努力和尝试 
的意愿、在通常意义上的杰出表现本身都依赖于幸福的家庭和社会环境。保障那些具有同样天资的人在

受教育和取得成功方面的机会平等在实践上是不可能的⋯⋯”[ 13 ]从这个角度看,家庭成了实现机会平

等原则的障碍。不同的家庭背景,为子女提供的教育、培养、体力和智力方面的投资很不相同,这会影响

子女的发展前景,影响他们获得平等参与竞争的机会。而特定制度背景中的人都从属于特定的家庭,人们

无法选择自己的家庭和父母,个人一旦进入某一类型的家庭,就决定他们所能得到的教育和各种特殊条

件,也决定他们不同的发展前景以及能力的发展和选择职业的机会,在罗尔斯看来,这是阻碍机会平等原

则的严重“障碍”。因此,如果把第二个分配原则直接运用于家庭领域,那就意味着它们无法真正在实际

中贯彻下去,制度正义的自由主义理想很难实现。而把家庭排除出公共领域,即排除出正义原则运用的范

围,把它作为可以忽略不计的制度要素,甚至对此视而不见,正义原则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实践中似乎消

除了内在矛盾。 
但是,正义原则的普遍有效性又要求它对社会分配中的不平等做出回应,尤其对不平等的性别制度进

行调节。在机会平等原则的应用中,当个人之间因为自然天赋不同而导致生活前景的差异时,如果正义原

则对此视而不见,那么,就会直接影响正义原则中差别原则的应用。罗尔斯认为,个人的“应得”不是单

纯的自然因素导致的,而是与家庭背景有关。这就有必要把个人的“个性”与其家庭环境联系起来,因为

天赋具有家庭的特性。“没有一个人应得他在自然天赋的分配中所占的优势,正如没有一个人应得他在

社会中的最初有利出发点一样——这看来是我们所考虑的判断中的一个确定之点。认为一个人应得能够

使他努力培养他的能力的优越个性的断言同样是成问题的,因为他的个性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幸运的家庭

和环境,而对这些条件他是没有任何权利的。”[ 14 ]幸运的家庭和环境有利于孩子的个性发展与能力

培养,但个人出生在什么样的家庭纯属自然的偶然性。从公平的角度看,任何人都没有权利“应得”这些

特殊的有利条件,如果某人得到优越的天赋权利,只说明他比别人更幸运,并不等于他在道德上“应得”

这些特权。所以,当这些幸运的人在参与社会合作中比不幸的人更有利时,他们必然在利益的分配中得到

更多,这是现实社会制度中最大的不公正。罗尔斯看到,“一视同仁地运用公平机会原则要求我们在看待

人时摆脱人们的社会地位影响。但是这种要求应当在何种程度上实现呢? 即使社会提供了(按照它以前

被规定的意义的)公平机会,家庭似乎也会在个人中间造成不平等的机会。”[ 15 ] 
那么,如何消除这种来自家庭的不公正呢? 罗尔斯认为,通过正义的分配制度背景,运用分配正义原

则,使天生处于不利地位的个人在正义的分配制度中得到补偿,不至于使人们因自然条件的不利而影响他

们在社会合作中的利益分配。差别原则就是要对这种由于自然的偶然因素导致的对某些人的不利给予特

别的关注。但是,分配正义原则对这种不公正的调节并不意味着直接调整家庭结构,或者对家庭内部的财

产进行重新分配,而只是通过调整社会基本的经济分配制度,补偿这种由不幸的家庭带来的分配不公正。

换言之,家庭本身不是正义制度的组成部分,它是存在于私人领域的一种特殊形式,正义原则无意介入其

中。正义原则只能在公共领域中对因家庭不正义导致的结果进行调整,但无需涉及家庭本身。 
但家庭中的确存在着不正义的分配情形,尤其是两性之间劳动分配的不公平,以性别婚姻结构为基础

的家庭也没有消除两性之间的不平等状态,这说明家庭需要分配正义原则的调节。罗尔斯的第二原则不

涉及家庭,意味着正义原则无法调节家庭中的性别劳动分配的不平等,对于一种正义的社会制度来说,这

无疑是一种缺憾。女性主义要弥补这种缺陷,把正义的分配原则运用到家庭领域,用来调节家庭内部的劳

动分工与利益分配。苏珊·欧金( Susan Okin)在坚持自由主义立场的同时,竭力主张把差别原则和机会

的平等原则运用于家庭领域的分配中。她说:罗尔斯的错误不仅在于“他对性别的假设,他一直没有把正

义原则运用于人类养育的领域,而这个领域对发展与维持正义来说是必需的”[ 16 ] 。她认为,一旦我

们放弃了罗尔斯的某些错误假设,不再坚持“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对立,不再把政治的与非政治

的领域对立起来,“我们就可以把罗尔斯的正义理论作为一种工具,借此思考如何在家庭和更广范围的社

会领域中,达到两性的正义”[ 17 ] 。她相信,把两个领域联结起来的正是调节社会基本分配制度的正

义原则,尤其是正义的分配原则。只要正义原则直接运用于两个领域,把家庭制度融入社会基本制度结构

中,把差别原则运用于家庭,就能“使家庭正义最大化”。为此,她提出家庭内部财产再分配的建议,甚至

希望通过政府干预,将家庭财产在夫妻间进行再分配。欧金是想让家庭关系在不侵犯第一原则的前提下,



达到正义的理想状态。她理解的第二原则是在保证家庭正义的前提下,与第一原则协调一致。从这个意

义上说,她提出“家庭(应该)被构建得与两个正义原则相一致”[ 18 ] ,这也是女性主义正义思考的重

要使命。 
质言之,女性主义重新解读罗尔斯的正义原则,发现正义原则中女性价值的缺失,解构正义原则中的

父权主义倾向,揭示正义论“深层结构”中忽视女性的内涵,把关于性别的“无名问题”显性化,目的是

为了在制度意义上重新探讨性别平等与正义,将长期以来属于私人领域的性别正义问题转换成公共领域

的话题,消除“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分裂,拓展社会公共领域的范围,解构“男人”与“女人”

之间的对立关系,以便从根本上解决社会基本制度的正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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